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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年来，普安县江西坡镇
高潮村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把发展壮
大村集体经济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
要举措，突出“四个聚焦”推动产业融
合发展。

聚焦发展“向心力”，强组织增实
力。该村把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合作社
作为乡镇党委书记“一把手工程”，亲自
谋划、多方协调、全力推进，实行党委副
书记联系统筹工作机制，推动村两委班
子与村集体经济合作社负责人双向进

入，探索实施“基本报酬+绩效报酬+集体
经济奖励分红”报酬待遇机制，引导退休
的党支部书记带头发展村集体经济合作
社，吸纳“致富能手”积极参与，并积极争
取相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整合资源力
量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聚焦发展“吸引力”，持续强村富
民。该村立足财政支持撬动发展，探索
资源有效利用发展模式。按照“渠道不
乱、用途不变、协同推进、合理发展”的
原则，用好壮大村集体经济资金，对村

集体闲置产房进行改造利用，坚持市场
导向，改建鸡圈，发展三黄鸡养殖产业；
结合高潮村茶叶早、净、靓的特点，以及
面积广、品质高的优势，健全高潮村茶
叶加工厂配套设施扩容提质，抓好订单
资源、技术资源及客户资源引进，进一
步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聚焦发展“聚合力”，确保增产增
效。该村整合帮扶资源，探索服务创收
发展路径，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平台，进
一步降低流通成本，推动本地特色产业

与电子商务融合发展，实现资源共享、
市场共享、信息共享。

聚焦发展“生产力”，助力多元化发
展。该村健全利益联结机制推动多方
收益持续发展，明晰固定资产权属及管
理责任，确保村集体资产不流失、长久
运行有效。增加公益性岗位开发，服务
乡村振兴的同时提高部分群众劳动收
益，从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收益中留足产
业发展资金，扩大再生产，不断提升“造
血”能力。 (杨景贵 刘 贵）

普法“面对面”学法“零距离”

本报讯 近日，晴隆县人民法院组织开展中学
生旁听法院刑事案件审判活动，进一步增强学生学
法、守法、懂法、用法意识。

活动中，该院将普法教育“法官进校园”与“学
生进法院”相结合，邀请晴隆县民族中学100余名
高中学生走进法院刑事审判庭，实地观摩庭审，接
受法治教育。

在庭审观摩中，学生们先后旁听了一件危险驾
驶案件和一件交通肇事案件的庭审过程。他们一
边听一边用本子记录庭审流程，仔细聆听法官、检
察官的询问和发言，面对面感受庭审的威严，零距
离接受法官的教导。

（李云正）

兴义市人民法院捧乍法庭成功
调解一起饮酒致人死亡纠纷

本报讯 近日，兴义市人民法院捧乍法庭成功
调解一起4人因“玩水鱼”饮酒，导致其中一人死亡
产生的补偿纠纷案件。

2020年8月14日，解某(已故)与朋友廖某、贾
某、张某在廖某的出租屋内，通过扑克牌“玩水鱼”
等方式共同饮酒。酒局结束后，解某独自回家休
息，当晚不幸死亡。事后，死者父亲解某德与3名
共饮者自愿达成补偿协议，由廖某、贾某、张某3人
分额自愿补偿解某德4.6万元。协议签订后，廖某
等3人未按协议给付补偿款且“玩失踪”，解某德遂
一纸诉状将3人告上法庭。

近日，被告廖某经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
诉讼，兴义市人民法院捧乍法庭缺席审理该案。法
庭调解时，庭审法官以案说法，晓之以情、动之以
理，被告贾某、张某当庭将补偿款2.4万元交到原
告手中。

(韦明皇 陆亚丽)

本报讯 近年来，册亨县积极探索退役军人就业安置
路径，搭建优质就业创业平台，激发退役军人干事创业活
力，创建退役军人带头创业示范基地，引导退役军人种桑
养蚕，让退役军人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领头雁。

调研论证建设示范基地。该县人武部联合县退役
军人事务局、者楼街道等部门和街道，聘请专业技术指
导员实地考察，根据气候、土质、光照等数据调研论证，
确定将者楼街道者楼村田坪组作为种桑养蚕示范基地
建设选址，正式成立首个退役军人种桑养蚕示范基地。
目前，积极争取东西部协作资金120万元作为项目启动
资金，划定田坪组300亩坡耕地种植农桑14号，新建蚕
房1200平方米，蚕床50张。

创新模式经营示范基地。该县采取“县人武部+公
司+合作社+退役军人+农户”组织方式，推动基地形成
以订单生产、签订保底价格合同收购、公司负责一体化、
一条龙的生产经营管理模式，提升产业效益。目前，基
地养殖蚕苗500张，预计产蚕茧2500公斤，年底可出蚕
茧3批，按照现行市场价格预算，可实现利润45万元，带
动就业35人，其中退役军人8人。

技能培训管好示范基地。按照“退役即培训，培训
促就业”的工作要求，该县人武部联合县退役军人事务

局、县农业农村局等多个部门，组织开展册亨县种桑养蚕交流暨培训
会，从云南省聘请技术专家对退役军人开展全面培训，让退役军人充分
掌握种桑养蚕技术，成为乡村振兴的致富带头人。同时，多次组织养蚕
群众到广西隆林、云南曲靖等地学习，增强群众养蚕致富的信心。目
前，共开展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培训10余场，组织100余名老兵到桑蚕
产业基地开展新时代富国强军相关活动和培塑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
培训会等。 （岑册亨）

日前，义龙新区顶效镇楼纳村1000亩
优质水稻进入成熟期，农户正使用机械进
行收割。

该村通过统一种植、统一品种、统一

全程机械化的方式，采取“公司+合作社+
农户”的模式发展水稻种植，提高种植效
率、增强产业抗风险能力，拓宽群众增收
渠道。 罗寿欢 张 懿 代仙鸿/摄

普安县江西坡镇高潮村“四个聚焦”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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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效镇楼纳村：1000亩水稻成熟收割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2）黔2301民初4806号

周友艳：
本院受理的原告上海荣域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兴义分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如下：1、判令被告支
付原告物业管理费至判决之日（暂计算至
2022 年 1 月 20 日为）2398.34 元及滞纳
金，滞纳金以欠费金额为基数，按年利率
15.4%从欠款之日起计算至全部付清之
日止（暂计算至 2022年 1月 20日的滞纳
金为419.94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
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审判纪律
监督卡、当事人举证诉讼权利义务通知
书、文书上网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
定。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
12月14日上午10：40分在兴义市人民法
院第十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若不按时到
庭，本院将缺席审理，由此产生的法律后
果由你自行承担。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2）黔2301民初6315号

姜 超：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诉你信用
卡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如下：1、请求人民法院
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本金
41102.08元及截止到2022年3月22日的利
息5330.57元、费用6290.89元（包含违约金
等相关费用），合计欠款为52723.54元；2、请
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实现债权
产生的律师费15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
告承担。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
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审判纪律监督卡、当
事人举证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文书上网告知
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
2022年12月14日上午08：40分在兴义市人
民法院第三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若不按时到
庭，本院将缺席审理，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
你自行承担。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2）黔2301民初8145号

刘杨杰：
本院受理的原告徐红波诉你承揽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如下：1、请求判令被告
支付原告安装及材料费用共计10500元并
从2022年3月2日起以欠付的10500元为
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计算资金占用期间
利息至付清止（截止至2022年5月25日资
金占用费暂计为97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
用由被告负担。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送达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审判纪
律监督卡、当事人举证诉讼权利义务通知
书、文书上网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2月14
日下午15：40分在兴义市人民法院第二十
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若不按时到庭，本院
将缺席审理，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你自行
承担。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2）黔2301民初8611号

李泽华：
本院受理的原告杨勇、兴义市凯涌家具

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
如下：1、判决被告支付拖欠二原告购买家
具、家电的货款共计人民币45000元；2、判
决被告从2019年8月16日开始，以45000
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
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至付清欠款日止（按
年利率6%计算，截止起诉日为8100元）；3、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通过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告
知书、审判纪律监督卡、当事人举证诉讼权
利义务通知书、文书上网告知书、开庭传票、
转普裁定。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
年12月15日上午09：40分在兴义市人民法
院第二十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若不按时到
庭，本院将缺席审理，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
由你自行承担。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2）黔2301民初9032号

余小八：
本院受理的原告宋兴连诉你合伙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如下：1、请求人民法院
判令解除原告宋兴连与被告余小八口头约
定的合伙协议；2、判令被告余小八返还原告
合伙投资款1.5万元，并自2021年10月6日
起以本金1.5万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
利率支付资金占用费至本息清偿之日止；3、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通过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
书、审判纪律监督卡、当事人举证诉讼权利
义务通知书、文书上网告知书、开庭传票、转
普裁定。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
12月14日下午14：40分在兴义市人民法院
第二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若不按时到
庭，本院将缺席审理，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
由你自行承担。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2）黔2301民初1629号

黎生友：
本院受理的原告周应秀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黔2301民初1629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胡泽贵：

本院受理原告郭兵诉被告胡泽贵租赁
和公纠纷一案，于2022年10月19日作出
（2022）黔2301民初2321号民事判决：一、
限胡泽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
付郭兵租赁费265381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利息以 265381 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3.85%从2021年1月30日起计算至清偿完
毕之日止）；二、驳回郭兵其余诉讼请求。诉
讼费6944元（案件受理费6344元，公告费
600元），由郭兵承担454元，由胡泽贵承担
6490元。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判决书。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则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吴发品：

本院受理的原告兴义市顺诚汽车租赁
服务部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于2022年
10月19日作出（2022）黔2301民初6036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限被告吴发品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兴义市
顺诚汽车租赁服务部租赁费36200.00元；
二、驳回原告兴义市顺诚汽车租赁服务部的
其余诉讼请求。诉讼费1440.00元（案件受
理费840.00元、公告费600.00元），由被告
吴发品负担。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判决书正本。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不上诉，则本判决书即发生法律
效力。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陈小琼：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分行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于2022年10月25日
作出（2022）黔2301民初6303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一、限陈小琼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偿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分行信用
卡透支本金18311.38元、利息1472.74元、
费用6190.46元（包含违约金等相关费用），
合计欠款为25974.38元；二、限陈小琼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
州分行律师费1500.00元；诉讼费1086.00
元（案件受理费486.00元，公告费600.00
元），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黔
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分行负担86.00元，
由陈小琼负担1000.00元。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判决书正本。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不上诉，则本判决书即发生法律
效力。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陈桂梅：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分行诉你
信用卡纠纷一案，于2022年10月19日作出
（2022）黔2301民初6305号民事判决书，本
院判决：一、限陈桂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偿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黔
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分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24617.37元、利息3373.44元、费用（包含违
约金等相关费用）5245.77元，共计33236.58
元；二、限陈桂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偿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黔西南
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分行律师费1500.00元。
诉讼费1268.00元（案件受理费668.00元，公
告费600.00元），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分行承担公
告费600.00元，由陈桂梅承担案件受理费
668.00元。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判决书正本。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
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
上诉，则本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学敏：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分行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于2022年10月20日
作出（2022）黔2301民初6309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一、限李学敏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偿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分行信用
卡透支本金19424.26元、利息1713.46元、
费用5615.08元（包含违约金等相关费用），
合计欠款为26752.80元；二、限李学敏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
州分行律师费1500.00元；诉讼费1106.00
元（案件受理费506.00元，公告费600.00
元），由李学敏负担。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判决书正本。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
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
上诉，则本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戴娜莉：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分行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于2022年10月19日
作出（2022）黔2301民初6320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一、限戴娜莉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偿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分行信用
卡透支本金48742.66元、利息2828.38元、
费用（包含违约金等相关费用）18298.37
元，共计69869.41元；二、限戴娜莉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分行律师费1746.00元；诉讼费2190.00元
（案件受理费 1590.00 元，公告费 600.00
元），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黔
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分行承担公告费
600.00 元，由戴娜莉承担案件受理费
1590.00元。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判决书正本。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
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
上诉，则本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周昌慧：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分行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于2022年10月20日
作出（2022）黔2301民初6322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一、限周昌慧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偿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分行信用
卡透支本金21925.63元、利息1587.40元、
费用（包含违约金等相关费用）9965.83元，
共计33478.86元；二、限周昌慧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分行
律师费1500.00元；诉讼费1274.00元（案件
受理费674.00元，公告费600.00元），由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黔西南布依
族苗族自治州分行承担公告费600.00元，
由周昌慧承担674.00元。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判决书正本。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
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
上诉，则本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田维金：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分行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于2022年10月19日
作出（2022）黔2301民初6324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一、限田维金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偿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分行信用
卡透支本金21488.86元、利息1510.93元、
费用（包含违约金等相关费用）7471.51元，
共计30471.30元；二、限田维金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分行
律师费1500.00元。诉讼费715.00元（案件
受理费600.00元，公告费600.00元），由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黔西南布依
族苗族自治州分行承担公告费600.00元，
由田维金承担案件受理费600.00元。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判决书正本。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
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
上诉，则本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高华万：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分行诉你
信用卡纠纷一案，于2022年10月18日作出
（2022）黔2301民初6359号民事判决书，本
院判决：一、限高华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偿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黔
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分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32109.74 元、逾期利息、费用、违约金
11002.94元，合计欠款为43112.68元；二、限
高华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黔西南布依族苗
族自治州分行律师费1500.00元；诉讼费
1530.00元（案件受理费930.00元，公告费
600.00元），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分行负担30.00
元，由高华万负担1500.00元。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判决书正本。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
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
上诉，则本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舒梦婷：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分行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于2022年10月12日
作出（2022）黔2301民初6363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一、限舒梦婷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偿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分行信用
卡透支本金29539.11元及利息、违约金、费
用7365.09元；二、限舒梦婷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分行律
师费1500.00元；三、驳回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分行的其余诉讼请求。诉讼费1382.00元
（案件受理费782.00元，公告费600.00元），
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黔西南
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分行负担22.00元，由舒
梦婷负担1360.00元。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判决书正本。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不上诉，则本判决书即发生法律
效力。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第三人陈中志、贵州国圣堂生物科技研究有
限公司、贵州绿宝三废处理科技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贵州金品禾绿色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诉你们及被告陈太新、徐盛昌、

第三人王贵金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黔2301民初261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内容为：一、徐盛
昌、陈太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贵州金品禾绿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货款
314711.54元；二、驳回贵州金品禾绿色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原一审
案件受理费 6400元、公告费600元，由徐盛
昌、陈太新负担6300元，贵州金品禾绿色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负担700元。请你们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2022）黔
2301民初2611号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
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翟 斌：

本院受理原告魏金海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案号：（2022）黔 2301 民初 7949
号】，因无法通过其他送达方式向你送达庭
前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审判纪律监
督卡、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案件应诉、举
证、适用程序通知及开庭传票等材料。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你提出答
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期限内不提交证据，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
院分别定于举证及答辩期满后第 3日即
2022年12月13日上午9点30分在乌沙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吕桂平：

本院受理原告吴億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案号：（2022）黔2301民初8596号】，
因无法通过其他送达方式向你送达庭前材
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审判纪律监督卡、
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案件应诉、举证、适用
程序通知及开庭传票等材料。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期限内
不提交证据，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院分别
定于举证及答辩期满后第3日即2022年12
月13日上午10点30分在乌沙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继伦：

本院受理原告易成才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案号：（2022）黔 2301 民初 8597
号】，因无法通过其他送达方式向你送达庭
前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审判纪律监
督卡、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案件应诉、举
证、适用程序通知及开庭传票等材料。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你提出答
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期限内不提交证据，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
院分别定于举证及答辩期满后第 3日即
2022年12月13日上午10点00分在乌沙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陈秀凯：

本院受理原告吴健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案号：（2022）黔 2301 民初 10092
号】，因无法通过其他送达方式向你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审判纪律监督卡、
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案件应诉、举证、适
用程序通知及开庭传票等材料。诉讼请
求：一、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报名费本金
9800元，支付逾期还款利息472元，本息
合计返还原告10272元；二、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视为送
达，你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期限内不提交证据，视为放
弃举证权利。本院定于举证及答辩期满后
即2022年 12月 16日 9时 00分在兴义市
人民法院顶效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普安县人民法院公告
（2022）黔2323民初2463号

丁建阳：
本院受理严云方与丁建阳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案号为（2022）黔2323民初2463号，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我院楼下人民法庭领取起诉状副
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
开庭传票，如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楼下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不到将依法缺席审理。

贵州省普安县人民法院公告
（2022）黔2323民初1387号

唐维评、丁 应：
本院受理柏谣与丁应、唐维评生命权、

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案号为（2022）黔
2323民初1387号，因你二人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楼下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
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2）黔2322民初1168号

李远刚：
本院受理陈永兴与李远刚同居关系析

产纠纷一案，案号为（2022）黔 2322 民初
1168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2）黔2322民初1977号

谢昌平：
本院受理肖鼎富与谢昌平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案号为（2022）黔 2322民初 1977
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2）黔2322民初46号

余先星：
本院受理李正琴与余先星同居关系子

女抚养纠纷一案，案号为（2022）黔2322民
初46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2）黔2322民初514号

谌升粉：
本院受理尤青青与谌升粉抚养费纠纷

一案，案号为（2022）黔2322民初514号，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
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2）黔2322民初1398号

王 兴：
本院受理刘韦朋与王兴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案号为（2022）黔2322民初1398号，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
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2）黔2322民初948号

张正权：
本院受理何思华与张正权合同纠纷一

案，案号为（2022）黔2322民初948号，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遗失声明

兹有贵州顶效经济开发区贵鑫汽车运
输有限责任公司营运车辆贵EA6298道路运
书 证（ 证 号 ：黔 交 运 管 字 黔 西 南
522301008625 号 ，经 营 许 可 证 号 ：
522309000145）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简 讯


